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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 

「投資人 eNotice 抽獎活動，e 同響應 ESG」辦法  

ㄧ、目的  

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稱主管機關）以「創新、韌性、

永續及普惠金融」策略方向，協助推動證券市場邁向全球 2050

淨零排放的目標，本公司「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平台」（以下稱

eNotice 平台）已於 112 年 6 月 30 日上線。  

為使投資人得透過 eNotice 平台收受更多元之股務事務電子通

知，除現行 eNotice 平台已提供之股利發放電子通知服務外，

eNoitce 平台將新增 ETF 收益分配發放電子通知（以下稱 ETF 

eNotice）服務，預計於 113 年 3 月 15 日上線實施。為持續推動

投資人至 eNotice 平台同意接收股務事務電子通知，特針對投資

人舉辦本抽獎活動。  

二、主辦單位  

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 

三、參加資格  

(一 )投資人於活動期間屆至前至 eNotice 平台同意啟用股務事務

電子通知（以下稱 eNotice），留存電子郵件信箱，並於抽獎

當下仍維持啟用狀態，始得參加抽獎。  

(二 )本抽獎活動限於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參加。  

(三 )本公司員工（不含員工眷屬），不適用本活動辦法。  

四、活動期間  

自 113 年 3 月 15 日起至 113 年 6 月 30 日止。  

五、活動內容  

(一 )活動獎項及投資人抽獎條件  

1.本次抽獎活動包含「 e 同加入獎」、「 e 路相挺獎」及「 e 呼

百應獎」三種獎項。  

2.本次抽獎活動之對象分為二類：  

(1)新戶：係指 eNotice 平台之 ETF eNotice 上線（即 113

年 3 月 15 日）後首次完成啟用 eNotice，並於本公司

抽獎時仍維持啟用狀態之投資人。  

(2)有效戶：係指 eNotice 平台上線（即 112 年 6 月 30 日

晚上 7 時）後完成啟用 eNotice，並於本公司抽獎時仍

維持啟用狀態之投資人。有效戶包含前述新戶在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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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投資人中奬以各奬項乙次為限。例如：已中獎「 e 同加入

獎」獎項之投資人，無法再參加該獎項抽獎，但仍保有「 e

路相挺獎」及「 e 呼百應獎」二種獎項之抽獎機會。投資

人任一獎項中獎後，停用 eNotice 通知，又恢復啟用

eNotice 通知，仍不得重複參與該已中獎之獎項抽獎。  

4.「維持啟用狀態」係指投資人於完成啟用 eNotice 後，未

另於 eNotice 平台之同意申請頁面點選「停用通知」。  

(二 )各獎項內容、數額及抽獎日期  

1.「 e 同加入獎」  

(1)本獎項之抽獎資格為新戶。  

(2)本獎項於活動期間內，每週一以前一日 eNotice 平台結

束當日服務之時點為投資人資料基準（113 年 6 月最

後一週，係以 6 月 30 日為資料基準，於 7 月 1 日抽

獎 )，且至抽獎日仍維持啟用 eNotice 狀態之投資人中

抽出 2,000 名，每名贈送有使用期限（下稱有限期）

100 元便利商店電子禮券。  

(3)抽獎日期為 113 年 3 月 18 日、3 月 25 日、4 月 1 日、

4 月 8 日、4 月 15 日、4 月 22 日、4 月 29 日、5 月 6

日、5 月 13 日、5 月 20 日、5 月 27 日、6 月 3 日、6

月 11 日、6 月 17 日、6 月 24 日、7 月 1 日，共計抽

獎 16 次。  

(4)本獎項之活動期間，投資人中奬以乙次為限（以個人

身分證字號為準）。  

2.「 e 路相挺獎」  

(1)本獎項之抽獎資格為有效戶。  

(2)本獎項於活動期間內，每月 5 日前，以前月最後一日

（即 3 月 31 日、4 月 30 日、5 月 31 日、6 月 30 日）

eNotice 平台結束當日服務之時點為投資人資料基準，

且至抽獎日仍維持啟用 eNotice 狀態之投資人中抽出

2,200 名，每名贈送有限期 300 元便利商店電子禮券。 

(3)抽獎日期為 113 年 4 月 3 日、5 月 3 日、6 月 3 日、7

月 3 日，共計抽獎 4 次。  

(4)本獎項之活動期間，投資人中奬以乙次為限（以個人

身分證字號為準）。  

3.「 e 呼百應獎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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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本獎項之抽獎資格為有效戶。  

(2)本獎項於活動期間內，同意啟用 eNotice 之人數達 10

萬之倍數時（如達 50 萬人、60 萬人時），以抽獎日時

仍維持啟用 eNotice 狀態之投資人中，加碼抽出 5 名，

每名贈送郵政禮券 10,000 元。  

(3)抽獎日期將於達 10 萬倍數後五日內完成抽獎。  

(4)本獎項之活動期間，投資人中奬以乙次為限（以個人

身分證字號為準）。  

六、中奬通知  

(一 )本公司將以投資人留存於 eNotice 平台之電子郵件通知中獎

人。  

(二 )便利商店電子禮券之中獎人，應注意獎項 PIN 碼之兌換有效

期限。  

七、獎項領取方式、地點及時間  

(一 )「 e 同加入獎」及「 e 路相挺獎」：本公司以電子郵件通知中

獎人獎項 PIN 碼，再由中奬人逕至本活動指定超商兌換。如

有以下情事，本公司不再補寄中獎人獎項 PIN 碼予中獎人： 

1.中獎人因故刪除通知中獎之電子郵件或其他不可歸責於

本公司之事由致中獎人獎項 PIN 碼遺失。 

2.中獎人未於有效期限內兌換獎項 PIN 碼並使用完畢。  

(二 )「 e 呼百應獎」：請中獎人於抽獎日後一個月內，憑國民身分

證或戶口名簿（請提供正本，驗後當場歸還）親自至本公司

通知之地點領取。中獎人未於獎項領取期間內申領或不同意

依法繳納應扣繳稅額或開立（免）扣繳憑單者，均視同自動

放棄中獎權利。  

八、其他事項  

(一 )本辦法所稱有效期便利商店電子禮券之兌換期限為至 113 年

11 月 8 日止。  

(二 )依所得稅法規定，機會中獎之獎項價值若超過新臺幣 1,000

元，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。若獎品價值總額

超過新臺幣 20,000 元，必須代扣 10%中獎獎金稅額；扣繳稅

款未超過新臺幣 2,000 元，免扣繳。中獎人須完稅後方得領

獎，並由給付人（即本公司）代為申報並寄送扣繳憑單。  

(三 )中獎人為未成年人時，需另行檢附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及

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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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凡未於預計期間內申領或不同意依法繳納應扣繳稅額或開立

（免）扣繳憑單者，均視同自動放棄中獎權利。  

(五 )「 e 呼百應獎」中獎人須簽署個資蒐集告知聲明（如附件）： 

1.中獎人應於收到領獎說明後在本公司要求時效內提供必

要之個人資料（包含：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戶籍與通訊地

址、電話與行動電話號碼等資料，（如中獎人委託他人代

領者，將另蒐集代領人之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與中獎人關

係、電話與行動電話號碼等資料）以下稱「個人資料」）

予本公司，以供本公司確認中獎人身分、行銷活動及寄送

獎品（以下稱「蒐集目的」）之用。  

2.本公司不會將個人資料揭露予第三人或用於蒐集目的以

外之其他用途。中獎人於提供個人資料時，應向本公司明

確表達其允許本公司基於蒐集目的而使用其個人資料之

意。  

3.中獎人個人資料提供不完整、逾期提供個人資料或提供個

人資料時未明示前開同意時，均視同放棄得獎資格，本公

司不提供任何補償，亦不會遞補得獎名額。  

(六 )本公司以電子郵件通知各獎項中獎人時，中獎人倘為於中華

民國境內未設有戶籍之國民，應主動通知本公司。  

(七 )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稅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九、附則  

(一 )凡參與抽獎者即視同承認本辦法各項規定，應遵守相關法令

及本辦法之相關規定，違者本公司有權取消其資格。  

(二 )本活動因故無法進行，本公司有權決定取消、終止、修改或

暫停活動之權利；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，本公司得隨時修訂，

並公布於本公司網站。  

(三 )如有任何詢問，請洽本公司股務部 02-27195805 分機 188。  

 

 


